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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主話:有關勞動基準法第 36條例假疑義乙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

日召 。

說明 :

一、 復貴公會 ] 05年9月 7 日臺區營( ] 05 ) 銘業字第 0285號函。

二、 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規定 : 「 勞 工每七日中 至少應有 一

日之休息，作為例假 。 」 ' 上 開例假之規定，除經指定

適用同法第 30條之 l之4週彈性工時及第 84條之 l 之行業 、

工作者外 ， 餘各種排班核式均應、遵守。又因向法第 30條

之 l 第 2項規定，依85年 12 月 27 日 修正施行前第 3條規定過

用本法之行業 ，除農、林、漁 、 牧業外，均不適用 4週彈

性工時之規定 。 因 營造業自 73年 8 月 l 日即適用勞動基準

法，依現行法令，並無適用第 30條之 l規定4週彈性工時

之可能，惟仍得適用第 30條第 2項與第 3項之2週或 8週彈

性工自守規定 。 來函所稱營造業為經指定得適用第 30條之1

規定4週彈性工時等語，容有誤解，合先敘明 。

第 l 頁共2頁

在E




